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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博士眼镜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丁芸洁

0755-82095801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5016号
京基一百大厦A座2201-02单元

zqswb@doctorglasses.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陈芊芊、方敏睿

0755-82095801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5016号
京基一百大厦A座2201-02单元

zqswb@doctorglasses.com.cn

30062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686,373,243.99

56,033,447.22

49,645,217.41

128,154,405.51

0.25

0.25

7.10%

本报告期末

1,253,858,289.52

816,184,230.85

上年同期

600,948,185.65

52,384,653.93

45,867,734.53

134,480,564.40

0.23

0.23

6.43%

上年度末

1,253,370,901.92

760,633,819.8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4.22%

6.97%

8.24%

-4.70%

8.70%

8.70%

0.6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04%

7.3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53,84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股东名称

LOUISA FAN

ALEXANDER LIU

江西江南道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创新升
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民生加银持
续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杨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价值核心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刘开跃

徐利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国寿
瑞安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外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持股比例

21.29%

19.15%

1.06%

0.85%

0.66%

0.37%

0.33%

0.31%

0.31%

0.29%

ALEXANDER LIU先生与LOUISA FAN女士为夫妻关系。ALEXANDER LIU先生与刘
开跃先生为兄弟关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ALEXANDER
LIU先生、LOUISA FAN女士、刘开跃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
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数量

48,517,415

43,628,344

2,417,401

1,929,006

1,500,000

831,726

743,420

702,144

700,700

659,018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36,444,311

34,604,373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银行授信情况
2023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

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综合授
信额度及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2024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经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
金融机构）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2025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经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非银
行金融机构）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8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8月29日、2024年7月6日、2025年7月21日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年11月28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喜年支行签订《总授信融资
合同》（编号：工银深总融（喜年）字2023年第169号），获取人民币45,000,000.00元的授信额
度，授信期限为2023年11月27日至2024年11月30日。 2024年2月23日，公司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编号：2024 圳中银额协字第
9000002号），获取人民币 150,000,000.00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 2024年 2月 23日至
2025年1月17日。

2024年 6月 20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授信协议》（编号：
755XY240617T000218）及《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755XY240617T00021801），获取70,000,
000.00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2024年6月18日至2025年6月17日。

2024年12月26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喜年支行签订《银行承兑协
议》（编号：工银深银承（喜年）字2024年第005号），获取人民币90,000,000.00元的银行承兑
汇票开立额度，期限为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12月26日。 2025年1月10日，公司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编号：2024圳中银额协字第
9000070号），获取人民币80,000,000.00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2025年1月10日至2025
年12月23日。

2025年 7月 25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授信协议》（编号：
755XY250723T000044）及《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755XY250723T00004401），获取70,000,
000.00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至2026年7月23日。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使用上述额度累计85,021,376.44元。
2、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情况
（1）公司于 2025年 2月 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并于2025年4月9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为推进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
于2025年4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修订稿）的议案》等修订相关议案。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修
订相关议案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于2025年4月2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
理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
上审〔2025〕59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
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4）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020022号，以下简称“审
核问询函”）。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
审核，并形成审核问询问题。

（5）2025年6月3日，公司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针对审核问询函
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回复，并对募集说明书等相关申请文件内容进行了更新。公司
已在问询函的回复报告和更新后的申请文件披露后，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
送相关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明月镜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101 证券简称：明月镜片 公告编号：2025-026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228 证券简称：实朴检测 公告编号：2025-056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622 证券简称：博士眼镜 公告编号：2025-053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明月镜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曾哲

021-52660665

上海市普陀区岚皋路567号品尊国际中心

stock@mingyue.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李鹤然

021-52660665

上海市普陀区岚皋路567号品尊国际中心

stock@mingyue.com

30110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99,171,797.71

95,506,055.46

82,723,521.52

63,946,345.30

0.4758

0.4758

5.62%

本报告期末

1,916,607,892.03

1,664,665,182.47

上年同期

385,020,343.87

88,966,730.67

75,497,991.76

71,021,733.53

0.4415

0.4415

5.59%

上年度末

1,861,102,531.56

1,669,525,834.6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68%

7.35%

9.57%

-9.96%

7.77%

7.77%

0.0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2.98%

-0.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上海明月实业有限公司

25,227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55.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111,004,5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0

数量

0

上海诺伟其定位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诺伟其定位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谢公兴

谢公晚

丹阳市志明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曾哲

曾少华

丹阳志远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民生加银持续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陆贵新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5.42%

2.45%

2.45%

1.74%

1.62%

1.22%

0.90%

0.57%

0.35%

谢公晚、谢公兴系兄弟关系，曾少华系谢公晚妹妹之配偶；谢公晚、谢公兴、曾少华
合计持有上海明月实业有限公司100%的股份；谢公兴为丹阳市志明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谢公晚、谢公兴、曾少华、上海明月实业有
限公司、丹阳市志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曾哲为丹阳志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曾哲与丹
阳志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不适用

10,927,264

4,933,500

4,933,500

3,510,000

3,274,500

2,467,500

1,819,600

1,150,000

700,000

0

3,700,125

3,700,125

0

2,455,875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实朴检测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叶琰

021-64881367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1288号34幢

IR@sepchina.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陈鑫

021-64881367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1288号34幢

IR@sepchina.cn

30122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67,203,661.71

-26,977,656.23

-28,663,095.84

-14,550,557.25

-0.2274

-0.2274

-3.83%

本报告期末

1,120,536,428.67

701,191,241.25

上年同期

198,975,380.95

-26,332,520.93

-27,353,645.25

-9,989,763.31

-0.2267

-0.2267

-3.48%

上年度末

1,129,483,308.02

720,784,024.3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5.97%

-2.45%

-4.79%

-45.65%

-0.31%

-0.31%

-0.3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79%

-2.7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实谱（上海）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7,072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持股比例

43.3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52,003,313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0

数量

1,950,000

上海为丽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宜实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

上海沃土久号私募基
金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嘉兴沃土
意好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前海大唐英加（深圳）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英加黑马八十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胡琳琳

金益红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陆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7.22%

3.72%

1.67%

1.64%

1.15%

0.90%

0.68%

0.49%

0.49%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进、吴耀华夫妇。杨进直接持有实谱投资66.00%股权，吴耀华直接持
有实谱投资 20.00%股权，杨进直接持有上海宜实 87.43%股权，吴耀华直接持有上海为丽
68.96%股权。杨进、吴耀华夫妇通过实谱投资、上海宜实、上海为丽间接持有公司股权，对公
司形成共同控制。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股东金益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 股，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13,300股，合计持有813,300股；

股东陆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90,500股，合计持有590,500股。

8,669,448

4,462,259

2,000,000

1,969,975

1,376,300

1,080,200

813,300

591,500

590,500

0

0

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8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桂林市西城经济开发区秧塘工业园秧十八路福达股份三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8

338,946,721

53.2358

说明：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646,208,651股，其中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有股份 9,519,200股，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36,689,451 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黎福超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并做记录；全部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8,826,920

比例（%）

99.9646

反对

票数

76,101

比例（%）

0.0224

弃权

票数

43,700

比例（%）

0.013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8,874,520

比例（%）

99.9786

反对

票数

36,901

比例（%）

0.0108

弃权

票数

35,300

比例（%）

0.01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事项的议案》

《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
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011,680

5,059,280

比例（%）

97.6653

98.5929

反对

票数

76,101

36,901

比例（%）

1.4830

0.7191

弃权

票数

43,700

35,300

比例（%）

0.8517

0.68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哲、王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福达股份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福达股份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0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暨签订二期

增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3月 14日与高峰、娄宪芝、扬

州星辰制造技术有限公司、扬州瑞祥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扬州青缸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署《关于股权收购及投资的框架协议》，拟在满足一定条款和条件下，通过

分期增资方式获得长坂（扬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坂科技”、“标的公

司”）股权，首期以增资 1800万元方式获得 6%的股权；在标的公司达成约定的条件后，

二期以增资3300万元方式获得11%的股权，同时投资5400万元通过收购方式获得标的

公司18%股权。在完成上述投资后，公司最终获得长坂科技的35%股权。另外，公司在

通过增资方式成为长坂科技股东后，拟与长坂科技共同出资设立福达长坂机器人零部

件合资公司。

以上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3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达股份关于对外投

资暨签订收购股权及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二）已完成的对外投资进展暨一期增资情况

2025年3月21日，鉴于公司已对标的公司完成初步尽职调查，认为首期增资条件已

成就。公司与高峰、娄宪芝、扬州星辰制造技术有限公司、扬州瑞祥机器人技术有限公

司、扬州青缸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健、长坂（扬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签署《关于长坂（扬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根据协议，公司以1800万

元人民币的价格认购标的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63.8298万元，剩余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

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获得标的公司6%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福达股份关于对外投资进展暨签订增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二、进展情况

依据公司此前与相关方签署的《关于股权收购及投资的框架协议》，经过对标的公

司各方面情况的全面核查与评估，公司判定向标的公司实施二期增资的各项条件均已

满足。经与协议各方就标的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各项指标完成度等进行充分沟通与

确认后，各方一致认可二期增资的条件已达成。基于此，公司于 2025年 8月 27日与高

峰、娄宪芝、扬州星辰制造技术有限公司、扬州瑞祥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扬州青缸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健、长坂（扬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关于长坂

（扬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根据协议，公司以33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认

购标的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140.9895万元，剩余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

成后，公司合计持有标的公司17%股权。公司旨在通过此次增资，进一步提升标的公司

的资金实力、加速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推动双方在丝杠、减速器等业务方面的深度合

作与协同发展。

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高峰

扬州星辰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扬州瑞祥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扬州青缸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娄宪芝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增资前

认缴出资额（万元）

381.00

299.00

150.00

120.00

50.00

63.83

1,063.83

股权比例（%）

35.8140

28.1060

14.1000

11.2800

4.7000

6.0000

100.0000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万元）

381.00

299.00

150.00

120.00

50.00

204.8193

1204.8193

股权比例（%）

31.6230

24.8170

12.4500

9.9600

4.1500

17.0000

100.0000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

甲方一：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人”、“福达股份”）；

（2）乙方：

乙方一：长坂（扬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集团公司”指标

的公司与其现在及未来不时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分公司

（3）丙方：

丙方一：高峰

丙方二：王健

（丙方一、丙方二合称“实际控制人”或“创始股东”）

丙方三：扬州星辰制造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03MA1Y5GYX7N
丙 方 四 ：扬 州 青 缸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1003MADUA6JC85
丙 方 五 ：扬 州 瑞 祥 机 器 人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1003MAC1CRAJ8D
丙方六：娄宪芝

以上各方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甲方一称“甲方”或“投资人”，丙方一、

丙方二、丙方三、丙方四、丙方五及丙方六合称“丙方”。

鉴于：

(1)于本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的认缴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1063.8298】万元，其

实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63.8298】万元。于本协议签署之日，目标公司登记的股权结

构见附录一之第一部分。

(2)投资方拟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简称“本次交易”）；目

标公司拟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接受投资方对目标公司的增资。

有鉴于此，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条款：

第1条定义……

第2条投资安排

2.1增资方案

2.1.1在本协议所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经投资方以书面形式予以豁

免的前提下，投资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33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简称“增资

款”）认购目标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140.9895】万元（简称“增资股权”），剩

余人民币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

2.1.2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204.8193】万元。届

时，目标公司各股东在注册资本中的认缴出资额及在目标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见本协议

附录一之第二部分。……

第3条增资款的缴付和用途

3.1交割

本协议第4.1条所述的交割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经投资方以书面形式予以豁

免后十（10）个工作日内，投资方应将其承诺的增资款汇至目标公司书面指定的银行账

户。投资方按照本协议第3.1条的约定实际足额支付增资款称为“交割”，交割发生之日

称为“交割日”。……

3.4增资款用途

目标公司和创始人承诺并保证：目标公司收到增资款后，将确保该等增资款用于集

团公司主营业务的业务发展、资本性支出及所需的一般流动资金或投资方书面同意的

其他用途。未经投资方事先书面同意，目标公司不得将增资款用于任何其他用途，包括

但不限于偿还集团公司的债务（包括偿还股东借款或创始人借款）、分红或回购集团公

司的股权、委托理财、委托贷款和期货交易，但经目标公司股东会和/或董事会决策通过

（需包含投资方的事先同意）的除外。

第4条交割先决条件……

第5条陈述和保证……

第6条承诺……

第7条合同解除

7.1合同解除的情形

本协议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解除：

7.1.1本协议其他方共同以书面协议解除并确定解除生效时间；

7.1.2在交割日之前或之时，下列情形发生时，投资方可以通过书面形式通知其他方

解除或终止本协议：

(1)本协议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未在4.2条约定的期限前满足且未能获得投资方书

面豁免；

(2)集团公司或创始人的陈述或保证在做出时或在交割日存在重大不真实或有重大

遗漏；

(3)集团公司或创始人发生重大违约行为；

(4)集团公司进入任何自愿或强制的破产程序（除非该等程序在开始后90天内被撤

消），或其他任何一方被法院或其他政府机关宣告破产；

(5)因发生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的履行受到重大干扰连续超过6个月以上的；或

由于任何适用中国法律或其解释的重大变化，或由于任何政府机关对适用法律法

规或其解释修订、补充或撤销，导致无法达到本协议项下的主要目的或投资方无法实现

本协议项下的主要利益。

7.2合同解除的效果……

第8条违约责任

8.1一般违约责任

如因（i）创始人、员工持股平台或集团公司违反在本协议中做出的任何陈述或保证
或者任何该等陈述或保证存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者具有误导性，或（ii）创始人或
集团公司未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约定或义务，从而致使投资方或其对公司
提名董事或董事会观察员（如适用，合称“投资方受偿主体”）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
任何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方的投资成本损失、损失的任何利息和支付的律师费
等，合称“可偿损失”），则创始人、员工持股平台和集团公司应分别且共同连带地就上述
可偿损失赔偿投资方。但若投资方遭受的可偿损失非因创始人故意、欺诈或重大过失
所致，则创始人对投资方的赔偿责任将以创始人届时在集团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
权的价值为限（创始人应以市场公允价值变现其直接和间接所持股权），并不及于该创
始人的其他财产。……

8.2特定违约责任
无论披露函中是否已经披露，集团公司、创始人和员工持股平台应分别且共同连带

地赔偿投资方受偿主体因为以下任何事项遭受的全部和任何可偿损失，使其不受该等

可偿损失的影响。但若投资方受偿主体发生或者遭受的可偿损失非因创始人故意、欺

诈或重大过失所致，则创始人对投资方的赔偿责任将以创始人届时在集团公司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股权的价值为限（创始人应以市场公允价值变现其直接和间接所持股权），

并不及于该创始人的其他财产：

8.2.1集团公司未足额缴纳其根据适用法律应在交割日或之前应缴纳或应代缴的任

何到期税款；

8.2.2集团公司或其高级管理人员就交割日或之前的行为或事件而涉及的诉讼、仲

裁、行政调查或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8.2.3集团公司侵犯任何主体的知识产权；……

第9条保密……

第10条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10.1适用法律

本协议的签署、交付、成立、生效、履行、解除、终止、解释等一切事项均应适用中国

法律。

10.2争议解决

10.2.1因本协议的签署、交付、成立、生效、履行、解除、终止或解释而产生的任何争

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其他争议（统称“待决争议”），应通过仲裁解决。本协议的任

何一方可以将待决争议提交上海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

10.2.2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其他方具有约束力。其他方同意

受裁决的约束并根据裁决行事。除非仲裁裁决另有规定，仲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

机构收费、公证费、证人费和律师费）和仲裁裁决的执行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10.2.3如果发生任何待决争议或任何待决争议在仲裁程序之中，除了待决争议涉及

事项外，其他方应根据本协议继续行使各自其余的权利和履行各自其余的义务。

第11条其他事项……

四、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1、根据2025年3月14日签署的《关于股权收购及投资的框架协议》，除进行上述二

期增资外，公司还将依照人民币约3亿元的估值（具体金额以评估报告为准），以人民币

5400万元的价格收购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方持有的18%的股权。该事项正在推进中，过

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可能存在因政策调整或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公司自身基

于后续尽职调查与洽商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判断，而使投资决策方案变更或推进进度未

达预期的风险。

3、标的公司经营业务系公司最新战略发展方向。公司在新领域的投资过程中可能

存在对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技术水平等认知不足的风险。新行业的成长及发展周期一

般较长，在技术研发、工艺完善和设备选型方面需要进行大规模投资，未来可能面临产

品市场增长不确定、产品研发及投产不达预期、市场竞争加剧及政策变化导致经营未达

预期的风险。特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框架协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续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

确定性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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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暨选举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辞职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依据新修订的《公司章程》，对董事会设

置进行调整，调整后董事会由9人组成，其中1名为职工代表董事。基于公司董事会设

置要求，公司对内部工作进行调整，张海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张海涛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后仍在公司任职。

姓名

张海涛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8 月 27
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年03月29日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
调整

是否继续在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适
用）

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公司董事会设置要求，公司对内部工作进行调整，张海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张海涛先生的辞职

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公司正常运

作。张海涛先生辞任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并将新任职工代表

董事。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5年 8月 2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张海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海涛先生简历：

张海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出生，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注册会

计师专门化专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中国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历任深圳

正风利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项目经理；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部门副

经理；福达股份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董事。现任福达股份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

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海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90,000股（包含300,000股股权激励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758%。张海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海涛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其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